
20 22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液化气钢瓶采购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2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液化气钢瓶采购已由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关于2022年城市燃气管道

等老化更新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吴发改审发[2022]113号文件批准，项目业主为吴忠市燃气公司，资金来自中央预算内资金和企业

自筹，不足部分由市财政配套，不允许违法违规举债进行项目建设，招标人为吴忠市燃气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2022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液化气钢瓶采购，采购民用液化石油气钢瓶（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供货要

求）；

2.2 建设地点：吴忠市利通区内；

2.3 建设工期：本次招标液化气钢瓶总数30000只，要求分批制造、分批发货，中标后签订合同，每批货根据招标方下单数量进行制作，要

求在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然后根据招标方要求（发瓶时间、数量）发送至指定站点。原则上招标总瓶数在36个月内提完；

2.4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自共划分为1个标段；

2.5 招标内容：2022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液化气钢瓶采购，规格：YSP-35.5，数量：30000只，具体详见《招标文件》供

货要求。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应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可查询）资质,并具有与本招标项目相应的供货能力；

2）投标人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拟供货物制造商或经制造商授权的代理商（代理商须具有制造商授权书）；

3）钢瓶生产厂家持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且在有效期内；

4）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投标主体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此次投标（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招标代理机

构将在开标评审前对参与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供应商“信用中国”网站是否存在不良信用记录进行查询，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招标人将拒绝其参与本次招标活动。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将打印纸质版与其他招标文件一并留档保存，信用记录查询截止时间为

评审活动开始之前。）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3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设备，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05月29日08时00分至2023年06月05日18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免费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

4.2“电子交易平台”实行CA数字证书安全登录管理。办理CA锁业务请咨询西部安全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联系电话：4008600271

按1号键。新平台使用及操作问题，请联系江苏国泰新点软件有限公司，电话：4009980000。

注：各投标人在开标前应及时关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变更公告”栏、系统内“澄清和修改”栏及系统内“查看答疑回

复”栏，及时查看时间或内容上的调整，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06月21日09时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交易平台”递交电

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吴忠市燃气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中海景建设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地址：吴忠市利通区利宁南街32号      地址：银川市贺兰县天源财汇中心A座 21楼2104室

邮 编：751100                         邮  编：750299

联系人：杨屹东 联 系人：李悦

电 话：13895257057    电 话：0951-3919509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2023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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